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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校園組織生態環境轉變的問題與因應策略 

 【文／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蔡進雄】 

  本研究主題為中小學校園組織生態環境轉變的問題與因應策略， 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究中小學校園組織生態的轉變情

形，並分析中小學校園環境變化衍生的問題。過去教育改革下的中小學校園組織生態確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或衝擊，例

如權力結構的改變、校長權責的轉變、教師會及家長會的成立及參與校務等。依據相關文獻及焦點團體座談研究結果，本

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重新檢視並修訂教育相關法規的適宜性 

過去的教育改革衝擊著校園的組織生態環境並有了重大轉變，但也產生一些負面效應，其中包括校長與教師間的權力關

係、校長的遴選及校長的權責等均有待重新檢視並修訂教育相關的法令，以使校長遴選過程更能為學校找到更優質的教

育領導者。 

二、釐清教師的權利義務及角色，以減少教師與行政間的衝突 

隨著校園的民主化以及教師工會的成立，教師爭取自我權益的高漲，因此過去較為模糊的工作職責，實有進一步釐清的

必要性，例如中小學教師是否需要擔任導護工作、教師的工作時間等，此外「教師法」第十六條也有「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之規定，故教師得拒絕教學無關之範圍可加

以明確化。具體而言，釐清教師的權利義務可以使學校行政領導者有了法源依據，亦可減少教師與行政人員間的衝突，因

此建議可以規範訂定中小學教師工作手則，而進一步釐清教師的權利義務及角色是未來學校教育改革之重要課題。 

三、中小學行政工作專任化 

中小學組織的主要任務為教與學，降低教師的行政負擔可以讓教師更專注於學生輔導與學習。若中小學組長行政專任化，

則可減輕中小學教師的行政工作負荷。再者，以目前情況來說，提高教師兼任組長或主任的薪資待遇亦是鼓勵更多教師

兼任行政工作的措施之一。 

四、明確訂定中小學校長的權責 

「有怎麼樣的校長，就有怎麼樣的學校」表達出校長對一所學校發展的重要性，惟在過去教育改革過程中，中小學校長的

權力逐漸弱化，故「有責無權、委屈求全、赤手空拳」已成為討論國民中小學校長權力常聽到的話題，因此為了讓校長在

辦學過程中有更大的發揮，建議明確訂定校長的權責並應給予校長較大的辦學空間，以使權責相符及利於校務推動。 

五、賦予校長有教學領導權 

學校是教學與學習的服務性組織，是故應賦予校長有教學領導權，以精進教師教學效能與學生學習成效。質言之，未來中

小學校長除了行政領導外，要比過去更為重視教與學之專業知能與領導，且宜明訂給予校長教學領導之相關法職權。 

六、引發中小學教師的正向力量 

【研究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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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訪談中發現學校已朝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是故如何引發教師的正向力量及民主參與，且避免民主化

的負面現象，形成成熟的民主化校園，是未來中小學學校組織生態環境發展與教育政策制定可以努力的課題。  

七、學校組織生態變革的「最大公約數」是學生學習 

從本研究的探討中發現中小學組織生態環境所展現的風貌已不同於過去，惟不論是權力或組織的轉變，教育政策、學校

行政、教師及家長的「最大公約數」應是學生學習權益，否則在必然的衝突中將會失去了改革焦點。換言之，雖然中小學

校園組織生態裡，行政部門有其行政裁量權，教師群體有其教學專業自主權，家長方面則有其家長教育選擇及參與權，但

不論是行政裁量權、專業自主權或是家長參與權，最後應以學生受教權為最後的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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